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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

根據根據根據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
第第第第 54A54A54A54A 條動議的決議案條動議的決議案條動議的決議案條動議的決議案

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會在 2004 年 6 月 16 日舉行的立法會

會議上，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 54A 條動議一項決議案。現謹附

上有關決議案，供議員考慮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“按所交來的原有

措辭印載＂在立法會議程上。

2.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在動議上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

的中英文本亦一併附上。

立法會秘書

（陳欽茂代行）

連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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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
決議決議決議決議

(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第 54A 條 )

議決  —

(1) 將政務司司長憑藉以下的任何條文得以行使的職

能，移轉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 —

(a) 《商船條例》 (第 281 章 )第 118(1)條；

(b) 《香港旅遊發展局條例》 (第 302 章 )第 19(2)

條；

(c) 《商船 (海員 )條例》 (第 478 章 )第 18(3)及

19(1)(c)條；及

(d) 《海員俱樂部法團條例》 (第 1042 章 )第 3(2)

條；

(2) 將財政司司長憑藉以下的任何條文得以行使的職

能，移轉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 —

(a) 《消費 委員會條例》 (第 216 章 )第 15 及

16(1)、 (3)及 (5)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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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(第 218 章 )第 32G(2)、

32H(2)(c)(ii)、32I(1)(b)、32K(1)及 (2)(b)、

32L(5)、32M(1)、(3)及 (5)、32N(2)及 (4)(“指

明＂的定義 )、 32O(1)、 32P(1)及 (2)、 32Q 及

53 條；

(c) 《香港旅遊發展局條例》(第 302 章 )第 17B(1)、

(2)(b)及 (8)條；

(d) 《電力條例》(第 406 章 )第 39(3)及 45(5)條；

(e) 《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》(第 424章 )第 16(3)

條；

(f) 《香港民航 (意外調查 )規例》(第 448 章，附屬

法例 B)第 10(4)及 14(6)條；及

(g) 《消費品安全條例》 (第 456 章 )第 15(3)條；

(3) 為使第 (1)段能切實施行  —

(a) 修訂在第 (1)(a)至 (d)段中所指明的條文，廢除

所有“政務司司長＂而代以“經濟發展及勞工

局局長＂；及

(b) 廢除《公職指定》(1999 年第 324 號法律公告 )；

及

(4) 為使第 (2)段能切實施行  —

(a) 修訂在第 (2)(a)至 (g)段中所指明的條文，廢除

所有“財政司司長＂而代以“經濟發展及勞工

局局長＂；

(b) 修訂《公職指定》(第 1 章，附屬法例 C)的附表，

廢除  —

　　“財政司司長 消費 委員會條例 (第



3

216 章 )，第 16(1)

及 (5)條。＂；及

(c) 廢除《公職指定》(1994 年第 350 號法律公告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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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根據根據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動議的決議案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動議的決議案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動議的決議案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動議的決議案

將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某些法定權力和職能

移轉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

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的發言稿

主席：

我謹動議通過政府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 54A 條提出

的決議案，內容已載於議程內。決議案的目的，是修訂載於議案

內的有關法例條文，把現時在該等條文內由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

司長履行的各項法定權力和職能，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

長。

擬議轉移的權力和職能均屬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的職責範

圍，而大部份是與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政策範疇下的法定組織

在程序或行政上的事宜有關，例如－

(i) 設定或延長這些機構呈交每年的收支預算、工作計劃

書、帳目報表、核數師報告和年度事務報告的最後限

期；

(ii) 批准這些機構的收支預算和工作計劃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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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將這些機構的帳目報表、核數師報告和年度事務報告

提交立法會會議席㆖省覽；以及

(iv) 批准這些機構對核數師的委任。

其他擬轉移的權力和職能則與下述事宜有關：

(i) 訂定支付給根據《消費品安全條例》、《玩具及兒童

產品安全條例》和《電力條例》成立的上訴委員會的

成員的酬金率；

(ii) 根據《香港民航 (意外調查 )規例》釐定給予每名被傳

召作證的人的開支；

(iii) 在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內有關確保旅遊業賠償基金和

旅遊業議會妥善運作的權力；以及

(iv) 在三條與海事有關的條例內的權力－

(a) 根據《商船（海員）條例》委任海員事務㆖訴委

員會的成員；

(b) 根據《商船條例》，於每年的 1 月份，就行政長

官在㆖㆒年豁免船隻無須遵從該條例的個案，向

立法會提交特別報告；以及



6

(c) 根據《海員俱樂部法團條例》作出證明書，證明

有關㆟士是海員俱樂部委員會的成員。

此項議案獲本會通過後，經修訂的條文會在刊憲當㆝起生

效。

我謹此提出議案。

經濟發展及勞工局

二零零四年六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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